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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 Action 

敬啟者： 

 

從「康橋之家」事件看私營及公營院舍服務質素的意見書 

 

物理治療起動（下稱本會），為一群香港的註冊物理治療師，成立目的為集結業

界力量，監察政府，建立公民社會。因應近日「康橋之家」被公眾揭發種種劣行，

本會不斷收到物理治療師提供公、私營院舍的各項問題。服務使用者長期缺乏適

當的護理和康復治療，使其自理能力下降，生活質素減低，嚴重者更會增加其患

病及死亡風險，情況實在不容忽視。 

 

當中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於「殘疾人士院舍實務守則」（2002年 3月）內，

已將殘疾人士院舍列入復康服務的範疇。荒謬的是，守則中亦無規定院舍需要提

供任何復康服務，院舍只提供基本護理服務就可獲發牌。專職醫療人員不在院舍

的人手編制之列，院舍無需要聘請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護士

等。連｢ 嚴重肢體傷殘人士宿舍」 及「嚴重肢體傷殘兼弱智人士宿舍」，均沒訂

定專職醫護人員(如:物理治療師)為基本人手。守則中，無提及過「物理治療」

及其他康復服務，完全無視服務使用者的復康需要。 

 

社署對私營院舍嚴重監管不足，儘管向不合資格的機構發牌或提供轄免，即使透

過監察制度評估，坊間一致認為評估過於寬鬆，市場上私營院舍的質素令人嘆息

遺憾。就社福界及物理治療同業反映，絕大部份私營院舍服務、環境及管理水平

極之不合水平。在缺乏專職醫療人員的情況下，院舍內的員工並無受過職安健培

訓，包括傳染病感染控制及正確扶抱技巧等，令院舍內院友及員工受感染及受傷

的風險增加。現於私營院舍居住的院友一直受苦，社署實在責無旁貸! 

 

綜觀現時的院舍服務，社署對受資助的院舍，同樣監管不力。例如有康復需要的

長者長期護理院，其列明人手包括了物理治療師，可是，有受資助機構卻以「聘

請不到」為理由，完全停止某些單位的物理治療服務長達一年以上。社署並無要

求機構需採取補救措施（如：向外界機構購買專業服務），機構自行停止已獲撥

款的職位和服務，竟然無需上報社署，令人質疑社署未有監管撥款用於前線服務，

造成誘因，令受資助機構以減少前線服務，將撥款留作財政儲備的政策漏洞。 

 

社署曾向本會表示一向透過「服務表現監察制度」監管受津助機構的服務，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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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津助服務符合《協議》的要求，可惜社福界同業反映，進行評估探訪或突擊探

訪次數稀少，公眾亦無從查閱有關報告，透明度嚴重不足。 

 

有長期護理需要的服務使用者，不管是長者或殘疾及肢體傷殘人士，不管居住於

私營或受資助機構，都需要有尊嚴的生活。物理治療服務可加強他們的自理能力

及活動能力，減低因殘障及長期坐臥而出現的疾病死亡風險及減少無力感，對身

心均有正面作用。社署現行的指引確實無法保障服務使用者康復及醫療需要。 

 

因此，本會希望政府落實以下建議，改善私營公營院舍的服務質素： 

 

1. 應規定醫護人員（包括：物理治療師，註冊護士等）為院舍的基本人手，，
以滿足使用者的復康需要； 

2. 設定復康服務中，物理治療師對服務使用者的比例； 

3. 就長期未能聘請到物理治療師的受資助服務機構，應向社署通報，尋求解決
辦法； 

4. 社署應監督受資助機構需於合理時間內採取有效措施（如：向外界購買服務），
確保提供醫療及服務質素。反之，社署應會要求收回有關的撥款，杜絕機構

借故減少前線服務，增加財政儲備的誘因。 

5. 確保院舍員工有適當護理及職安健培訓，包括傳染病感染控制，扶抱技巧，
助行器使用及維修等； 

6. 要求社署將受資助機構有關運用撥款的財政報告，上載互聯網，供公眾查閱，
增加問責和透明度； 

7. 在未被取締劣質私營院舍之前，政府應成立以地區工作為本的醫療團隊（包
括：護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言語治療師、營養師等），服務區內不

同的服務單位。 

 

 

此致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物理治療起動 

2016年 11月 16日	




